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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预期违约制度起源于英美法中的英国，后又在美国得到发展。大陆法系中，相关制度起源于德国。CISG
吸收了二者的优点，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预期违约最初建立起来是为了保护非违约方的利益，合

同一方当事人在履行期届满之前有违约的可能时另一方可以通过救济途径维护自身的利益，并且不用等

到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后才开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预期违约经过不断地发展，各国的国内法以及国际

公约都有了相关的规定。本文的目的在于探究CISG中的预期违约制度以及它对我国《民法典》预期违约

制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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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ticipatory breach of contract originat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of Common law, and then devel-
op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civil law system, the relevant system originated from Germany. CISG 
absorbed the advantages of the two and made innovations on this basis. Anticipatory breach of con-
tract is initially established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non-breaching party. If one party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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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ch the contract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e term of performance, the other party can safeguard 
its own interests through remedies, and does not have to wait until the expiration of the term of 
performance of contract to safeguard its own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Anticipatory breach of 
contract after continuous development, domestic laws an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have relevant 
provision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anticipatory breach of contract system in 
CISG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the anticipatory breach of contract system in China’s Civil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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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我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在我国法律方面，更需

要对一些违约行为加以规制，维护我方合法权益。CISG 中的预期违约吸收了英美法和大陆法系预期违约

的精华，更在此基础上进行发展，有其独特之处，在如今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

对 CISG 预期违约制度的学习，可以加强我们对该制度的认识，强化对我国《民法典》预期违约制度的思

考。 

2. 预期违约制度的产生 

(一) 预期违约的起源 
19 世纪中叶前，在合同规定的履行日期之前，任何一方都不能不履行合同或者起诉。追溯预期违约

制度的源头，其源自英美法系之中，最早出现在英国 1853 年的“霍切斯特诉戴·纳·陶尔案”(Hochester 
v. De La Tour) [1]。该案在当时的英国法院最终判决为，被告方即本案的单方毁约方在存在预期违约的情

况下，允许原告非违约方缔结其他的合同，以此来保障非违约方即本案中善意的原告方的合法权益。1855
年，又出现了一起“爱沃里诉伯顿案”[2]。在该案中表明了如果合同的当事人中的一方有先行违约的意

思表示但是其相对方拒绝对方的该意思表示，则其必须要承担一定的固定风险。该案的判决也标志着预

期违约制度的基本框架和逻辑架构的建立。1894 年英国法院 Synge v. Synge 案中，将该制度进一步完善，

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默示预期违约制度。该制度在传入美国后，其法律精神在《美国统一商法典》第 2-
609 条、第 2-610 条以及《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 250 条、第 251 条均得以体现。同时，该制度已经内化

为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的固有内容[3]。我国《民法典》第 578 条也规定了预期违约制度，即当事人一方明

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前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二) 预期违约的内涵 
预期违约制度也被称作先期违约制度，其含义具体是指在合同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该合同的其中

一方向另一方的合同当事人明确地提出来自己不能够去践行双方之间的这个合同约定的义务内容，或者

以自己的行为明确表明其将不履行己方的合同义务的情况[4]。前一种类型是明示预期违约，后一种类型

是典型的默示预期违约，例如，该方的公司濒临破产、不履行其他合同等。除此之外，国内外学者对该

制度的含义有不同的看法。我国一些学者认为，预期违约是一方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届满之前毁弃合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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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一些国外学者认为，预期违约是一方在某一时间到来之前拒绝履行其合同义务的行为[5]。预期违

约的核心案型是债务人在履行期届满前拒绝履行合同。债务人可通过明示拒绝履行合同中的主义务，也

可以藉由无权行使合同解除权等不正当地质疑合同义务[6]。 
(三) 预期违约与大陆法系违约制度的比较 
1、明示预期违约与拒绝履行的区别 
明示预期违约是指在合同履行期限到来以前，合同一方当事人明确的告诉另一方他将不履行合同的

主要义务，预期违约为最先在英国确立。 
拒绝履行是大陆法的概念，在英美法中没有相关规定。大陆法系的国家特别是德国和法国认为，不

必要引入预期违约的制度，但笔者认为明示预期违约虽已构成违约，但不应该把它包括在拒绝履行当中，

他们之间有以下重要区别。 
第一，违约方侵害的债权不同。在预期违约中，违约方侵害的守约方的期待债权，而拒绝履行则是

侵害的守约方的现实的债权。 
第二，是否可以撤回不履行的意思表示不同。正如前述，明示预期违约侵害的是期待债权，若拒绝

预期违约，那么在合同规定的履行期限届至以前，预期违约方可以撤销其预期违约的意思表示。而在拒

绝履行的情况下，因为已届履行期，所以一旦违约方表示拒绝履行，他将不能撤回，它必须承担违约责

任。 
第三，请求损害赔偿的时间不同。在明示预期违约的情况下，一旦守约方接受了对方的预期违约，

那么守约方可以立即请求解除合同并请求损害赔偿。而在拒绝履行的情况下，因为必须等到履行期限届

至才知道对方是否拒绝履行，因此，拒绝履行的损害赔偿的请求只能在履行期限到来时方能提出。 
第四，两者请求的损害赔偿的范围不同。在接受明示预期违约的情况下主要赔偿的是守约方的信赖

利益的损失和机会的损失。而在拒绝履行的情况可以包括履行利益的损失。 
综上所述，明示预期违约虽然与拒绝履行有一致性，但是它们之间毕竟还是存在较大的区别，因此，

我们应该把明示预期违约与拒绝履行作为两种不同的违约形态来看待。 
2、默示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权的区别 
所谓默示预期违约，是指在履行期到来之前，一方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其将在履行期限届满后不履行

主要债务。 
不安抗辩权制度源于大陆法系，其作用是对双方权益进行平衡，更好的满足公平原则相关要求。 
第一，适用的前提条件不同。前者的适用不包含双方互负债务且存在先后履行顺序的条件，在履行

过程中不考虑履行先后顺序，合同一方当事人均依相关规定对构成默示预期违约一方当事人追究法律责

任，寻求法律救济。而不安抗辩权其行使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合同债务履行时间必须有先后之别。即负有

先行履行义务的一方只有在首先作出履行以后，另一方才作出履行。 
第二，依据的原因不同。默示预期违约在适用范围上大于不安抗辩权的适用范围。依据我国法律规

定，一方有确切证据证明另一方在履行期到来时将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就可以暂时中止合同的履行，

而并不限于财产减少。 
第三，构成要件不同。合同一方在合理期限没有提供适当担保时，并非必然适用不安抗辩权从而导

致合同中止。根据大陆法系相关规定，不安抗辩权的成立和对方的主观过错不存在相关性，只要其财产

状况恶化，且在存在难为对待给付之虞情况下就可适用不安抗辩权，而不需要考虑是何种原因导致。对

比分析可知，在此方面默示预期违约有明显的差异，根据英美法系的相关规定，默示预期违约的构成要

件为，违约方有主观过错，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未提供适当担保时，则可认定其主观上有过错，默示预期

违约的构成要件之一就是到期前没有提供适当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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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法律救济不同。不安抗辩权的救济措施为守约方在中止履约时，若对方进行一定履约保证，

那么需要依据规定继续履行义务；当对方在一定期限内无法进行履约，同时没有进行履约保障的，另一

方可解除合同。而默示预期违约的规定则有明显的差异，即在守约方要求对方提供履约担保后，另一方

在一定期限内没有适当担保的，则可判断为对方违约。守约方可采取的补救措施主要包括如下方面：暂

时中止履行合同；合同履行到期后要求另一方履行或承担与此相关的责任；直接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或者继续履行的责任。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预期违约尤其是其中的默示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权制度有着相似的规定，但

也存在着区别，二者不可偏废其一[7]。 

3. CISG 中的预期违约制度 

(一) CISG 中预期违约的起源 
预期违约，是指当事人一方在合同规定的履行期界至或者届满之前，明示或默示其将不能履行合同，

则债权人就可以认为他已经违约。该制度最早起源于十九世纪的英国，英国 1853 年的霍克斯特诉

德·拉·图尔案被认为是预期违约制度的开端。预期违约制度是英美法系所特有的制度，它是为了避免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而创设的，对于解决合同依法成立、到合同履行期届满这段时间发生

在合同履行上的风险具有重要作用。为了减少因实际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及时而快捷地解决合同纠纷，

促进交易的安全性，英美法系国家建立了此项法律制度。 
CISG 在将预期违约制度引入之初，参与订立公约的代表之间对此产生过争议，各个集团的利益博弈

非常突出。对此，比较有影响力的说法是哥伦比亚大学 Alejandro M.Garro 教授提出的“三方利益集团说”，

将各利益冲突方划分为三个集团：民法法系和大陆法系法律传统的冲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法律传统

的冲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冲突。为了尽可能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各国家代表围绕 CISG 预

期违约制度的相关条款进行了长久的谈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对于预期违约制度中的中止履行权行

使条件如何界定问题，利益双方产生意见分歧。通过长久的谈判和磋商，各方方最终达成一致，体现在

CISG 中将 1978 年版本中的“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对方将不履行合同的重要义务”改成了 1980 年版本的

“显然将不履行其大部分重要义务”。各方利益相互妥协和退让的结果便形成了 CISG 第 71 条和第 72 条

的预期违约制度。 
(二) CISG 中预期违约的含义 
CISG 在规定预期违约制度的具体内容时，根据违约的程度大小，将预期违约划分为两种，一种被称

作预期非根本违约，另一种被称作预期根本违约。 
预期非根本违约在 CISG 第 71 条中有详细规定，构成预期非根本违约应具备以下五个要件：第一，

有关的情形须在合同订立后变得明显吗，即如果在合同订立时当事人就知道这些情况，则不能适用本规

定。第二，客观情况必须存在，即一方当事人预期不能履行义务；该客观事实可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当事人的信用是否存在严重缺陷；二是要考察履行能力方面；三是是否有表明当事人将不履行合同

主要义务的相关行为；只要具备情形之一，则可认定发生了该客观事实。第三，一方当事人将不履行涉

及合同性质的大部分或者主要义务。第四，当事人不能以当事人的主观成分作为中止履行的理由。第五，

中止履行方需尽到及时通知的义务，并且要求合同违约方提供相应的担保。 
根据 CISG 第 71、72 条的规定，预期根本违约需要有以下构成要件：第一，要有口头或者书面声明

或客观事实，在默示预期非根本违约时，应具备一方当事人预期不能或者不会履行义务的客观事实，在

明示预期非根本违约中应具备一方当事人将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口头或者书面声明。 
(三) CISG 的预期违约制度与英美法预期违约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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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上来看�第七十二条所规定的预期根本违约与普通法系自 Hochster v.De La Tour 一案起建立

的预期违约规则一脉相承。英美法中如果一方当事人在履行时间到来前放弃了合同义务则产生预期违约。

中国学者在介绍英美法上的预期违约规则时常常使用“明示预期违约”和“默示预期违约”的分类�认

为明示预期违约指在合同履行期限到来之前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而明确肯定的向另一方当事人表示他

将不履行合同，而默示预期违约则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后至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合同一方当

事人的自身行为或客观事实预示其将不履行合同[8]。 
由于英美法中预期违约制度起步早，CISG 借鉴了不少英美法中的预期违约制度的内容，但 CISG 为

在两大法系中达到平衡，因此二者又是有一定的区别。 
1、二者分类不同 
在英美法中，有明示和默示预期违约。而在 CISG 中，将预期违约重新分类，明确了在根本违反合同

的基础上的预期根本违约和预期非根本违约。 
2、二者构成要件不同 
在 CISG 中，要判定一方当事人预期违约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点是一方当事人判定另一方当

事人根本违反合同应该达到“明显”的程度。第二点是如果一方当事人无法达到第一点所要求的程度，

或者只看出另一方将不履行一部分非重要的义务就不能将它看作预期违约。从以上我们可以得出，为了

平衡两大法系，CISG 对该制度规定的更为明确具体。 
3、二者判断标准不同 
在后者中，判定另一方是否是预期违约方面，非违约方有较大的话语权，并且有较大的随意性。若

一方有某一合理的理由就可认定另一方预期不能履行，因此，英美法中认定是否为预期不能履行的标准

是“商业标准”而不是“法律标准”。相比较而言，CISG 强调客观标准即“履行合同的行为”“履行合

同的能力”“履行合同的信用”。 

4. 我国的预期违约制度 

(一) 《合同法》中预期违约制度的演进 
在 1997 年推出的《合同法》(征求意见稿)可以看出，我国预期违约制度的建立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

其中归包括《公约》。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征求意见稿》的第 66 条和第 86 条，主要如果合同一方当

事人可以提交另一方将不履行合同的证据，则可以解除合同[9]。《合同法草案》对于该制度的规定对于

后来的《合同法》产生了影响。《合同法草案》中对预期违约的规定与后来的《合同法》基本一致，对比

之前的《试拟稿》来说，缩小了构成预期违约的范围，只规定了以拒绝履行的方式构成预期违约[10]。我

国首次完整、明确地提出预期违约以及相关的制度是在《合同法》中[11]。 
(二) 从《合同法》到《民法典》预期违约的演进 
如果说我国《合同法》是对预期违约制度的确定，那么我国现行的《民法典》则是对先前制度的延

续和发展。我国《民法典》第 527、528 条，是预期违约的新发展，而第 563、578 条是对原制度的延续。

但是从第 563 条来看，对于该条规定的预期违约是看成一种类型还是两种类型在学术界存在着争议。一

方面，有人认为，这两条规定的是预期违约，并且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用言语等表明不履行，

二是其行为表示不履行。虽然这两条规定了预期违约，但与英美法中的预期违约天差地别。另一方面，

还有人认为，该条的规定为预期拒绝履行。其中，一方明确表示不履行又包含了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内容。

就其主观而言，该当事人表明了他不想履行合同的意愿，就其客观方面而言，他依旧具有履行合同义务

的能力。因此，对于这种行为而言，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除此之外，还有人认为第 563 条所规定的就

是英美法中的预期违约[12]。 

https://doi.org/10.12677/ds.2026.121009


王晓辰 
 

 

DOI: 10.12677/ds.2026.121009 63 争议解决 
 

(三) 我国《民法典》预期违约存在的问题探究 
我国的《民法典》虽然改变了原有预期违约制度的不足，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类型划分、救济

措施方面等等。根本原因是我将两大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结合起来，在此种情况下，必然会产生一定的

冲突[13]。 
1、预期违约类型划分 
在我国《民法典》中，并没有对预期违约规定一个明确的分类标准。通过对比我国《民法典》与 CISG

中的预期违约制度，我们可以在不同的章节中找到与预期违约有关的规定，并且未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

而 CISG 则将预期违约制度规定在了联系紧密的法条之中，使得 CISG 对预期违约的规定形成了一个逻辑

严密的体系。除此之外，在预期违约的分类方面，在我国的《民法典》中，有关于明示预期违约的规定，

但没有出现默示预期违约，反而规定了与其相似的不安抗辩权。我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既没有形成大陆

法系国家的预期违约体系也没有形成英美法系国家带有判例法色彩的预期违约体系，而是同时采用大陆

法系国家的不安抗辩权和英美法系国际的明示预期违约，这也对实务工作者在实务中的判断造成困扰[14]。 
2、违约救济措施方面 
第一，继续履行。当违约行为发生后，守约方可以要求法院强制违约方按照原来合同的约定继续履

行原合同，这就是继续履行制度。继续履行与普通的原合同的履行最大的区别在于违约救济的继续履行

具有强制性，是借助国家公权力而保证实施的一种违约救济手段。继续履行的内容就是原合同的约定，

做出继续履行判令的目的就是“包证守约方尽最大可能来得到约定好的标的”。继续履行的履行时间要

晚于正常情形下对于合同的履行，这是违约时的一种救济手段，而且继续履行和正常的合同的履行相比，

多了一个法律的负面评价。 
第二，采取补救措施。如果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没有按照约定的履行，这个当

事人就面临着承担违约责任的风险，即采取补救措施。如果当事人不履行的是金钱债务，那么可以通过

继续履行来救济，如果不履行的是非金钱的债务，就要承担修理、更换、重做的违约责任。 
第三，赔偿损失。我国民法典对于损害赔偿做了明确规定，当一方当事人因为违约而给另一方造成

损失时，要对另一方的损失进行赔偿。在损害赔偿方面，我国采取的是金钱赔偿主义。损害赔偿的责任

构成包括：存在违约行为、因为这一违约而给守约方带来了损失、违约行为与守约方的损失之间有因果

关系和没有其他免责事由。对于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的确定，最基本的确定原则就是可预见性原则。这

一原则在我国民法典中也做出了明确规定，违约损害赔偿的上限就是订立合同时应当预见的的损失。 
而在 CISG 中，规定了两种救济措施一是解除合同，二是中止履行。解除合同是 CISG 中最严厉的救

济措施，因此第 72 条中预期违约的要求也比第 71 条更为严格。中止履行主要是针对 CISG 第 71 条默示

预期违约，若买方的行为符合 CISG 第 71 条第 1 款规定的情形之一，则卖方可以行使停止交货权。而我

国的《民法典》中，在救济措施方面。虽然规定了中止履行，但是没有 CISG 中的卖方停止交货权，因

此，我国的《民法典》没有针对不同的预期违约规定具体的救济办法。 
3、解决方法 
在前文对预期违约制度的起源与发展已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对于我国《民法典》中预期违约

制度存在的类型划分、救济措施的问题，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相关司法解释来解决。包括在司法解

释中明确“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标准”。具体定规范非违约方可以采取的救济措施及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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